
附件

延边州财政局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

的主要法定途径及相关法律依据清单目录

根据《信访条例》和《吉林省财政厅信访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对照国家信访局《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的主要法定途径及相关法律依据》和《吉林省财政厅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的主要法定途径及相关法律依据清单目录》，经对信访人向我局反映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分类梳理，提出以下清单目录。

一、申诉求决类

（一）仲裁。

主要法律依据：《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

例如：

1. 反映会计人员受打击报复，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引导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依据《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向单位所在地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反映。

2. 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因与事务所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引导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行政复议。

主要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会计法》、《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等。

例如：

1. 申请或者已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或者人员，对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在低保、临时救助、农村危房改造等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申请受理、资格认定、补助发放等方面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符合行政复议法定受理条件的，引导其向法定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2. 反映对代理记账机构行政处罚有关问题，引导其向法定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

    主要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会计法》、

《注册会计师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等。

例如：

1.反映一些地区违规乱收费、越权取消、减免法定或中央设 立的收费基金问题，对于县级市及下级政府的上述违规行为，引导其向市级财政、价格部门提出；对于市级政府或其部门的违规

行为，引导其向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提出。

    2.反映会计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成绩复核等 问题，引导其向相关考试管理机构提出。

    3.反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过程中，培训机构选择、学分折算、 免于继续教育等问题，引导其向会计从业资格归属管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提出。

    4.反映弄虚作假骗取注册会计师资格以及注册会计师转所、 年检等问题，引导其向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

    （四）内部申诉

    主要法律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申诉规定（试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等。

    例如：局内各单位工作人员对所受处分或处理不服时，引导其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向局人教处、州人社局提出申诉。

（五）政府采购投诉、复查（复核、复审、复验）。

主要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等。
例如：

1.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引导其向具有法定管辖权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2.政府采购供应商反映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的问题（未经质疑和投诉）、符合质疑条件的，引导其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质疑。

二、揭发控告类

（一）行政监察。

主要法律依据：《行政监察法》、《政府采购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

1. 举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评标委员会成员违 法问题，引导其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2. 举报政府采购活动中国家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法问题，引导其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由其移送监察部门处理。

3. 反映个别考生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会计资格考试报考资格问题，引导其向相关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反映。

（二）行业自律惩戒。

主要法律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2011年修订）等。

例如：

1. 反映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守则和业务准则（未达到《注册会计师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进行刑事处罚的标准）的行为，引导其向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反映。

2. 反映会计事务所执业质量问题，但超过行政追诉期的，引导其向行业协会反映。

3.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恶意竞争等行为，目前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处罚依据的事项，引导其向行业协会反映。

（三）纪律检查。

主要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例如：反映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导入纪律检查途径，由人教处、纪检监察室、驻局纪检组等单位进行处理。

三、信息公开类

主要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

例如：

1. 申请公开财政收支信息的，引导其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

2. 申请公开会计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试题、评分标准

等信息，引导其向考试管理机构申请信息公开。

4、 财政业务类

主要法律依据：《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例如：

1.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了解财政资金、项目的审批进度等，引导其通过正常的财政业务渠道反映。

2.申请税收有关政策，引导其通过正常的财政或税务业务渠 道反映。

3.要求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引导其通过正常的财政 业务渠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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